臺南市政府受理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六項
共有物分割糾紛調處案件前置作業要點
臺南市政府104年1月19日府地籍字第1040042049號函訂頒
臺南市政府104年12月21日府地籍字第1041240728號函修正
臺南市政府107年4月20日府地籍字第1070454110號函修正第二點、第三點、第七點
1、 臺南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建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六項共有物分割糾紛調處案件(以下簡稱調處案件)之前置作業程序，並提供臺南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委員會）充分資訊以作成適當調處結果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2、 申請調處案件者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府或不動產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(以下簡稱地政事務所)提出：
（1） 直轄市縣(市)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十三條規定之文件。
（2） 分割方案之擬分割示意圖或分配圖說。
（3） 共有人明細表及戶籍資料，如部分共有人已死亡，應提出其合法繼承人之繼承系統表及相關戶籍資料。
（4） 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謄本。但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。
（5） 都市計畫內之土地應檢具土地使用分區證明。
（6） 土地如為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，應檢具主管建築機關解除套繪管制之證明文件。
（7） 實施建築管理地區之土地上如有合法建物，應檢附法定空地證明、使用執照及竣工平面圖影本。
（8） 土地上如有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建物，應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九條第三項文件之一。
（9） 其他經本府視個案需要指定補充或替代之文件。
申請調處案件涉及已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之不動產者，除依前項規定外，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（1） 該不動產為遺產之全部者，應檢具下列文件：
1． 遺產稅繳(免)納證明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
2． 申請人之切結書，或於申請書記明「本案之不動產標的○○○係為被繼承人○○○之全部遺產無誤，如有不實，申請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」字樣。
（2） 該不動產為遺產之部分者，應檢具全體繼承人同意申請調處之同意書。
3、 本府受理調處案件後，應先就書面進行審查，未符合法令規定者，通知限期補正或予以駁回。經審查符合法令規定者，移請地政事務所辦理前置作業，並副知申請人、對造人及權利關係人。
地政事務所受理調處案件後，應先就書面進行審查，未符合法令規定者，通知限期補正或函送本府駁回並副知申請人。經審查符合法令規定者，應即辦理前置作業。
四、辦理前置作業之地政事務所作業事項如下：
（一）實地勘查：先就登記、地價及測量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初審，並指派測量人員實地勘查。實地勘查時，應拍攝爭議標的物及鄰近水溝、道路、建築物之現況照片。
（二）提供地價資訊：提供申請標的及鄰近土地當期公告土地現值、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及實價登錄等相關地價資訊。
（三）召開前置會議：
１．由測量人員就實地勘查結果予以說明。
２．經前置會議討論有必要辦理實地測量之調處案件，應通知申請人至地政事務所按其提出調處建議方案，依規定繳納測量費用，並排定日期進行實地測量。
３．測量費用申請人未於期限內繳納者，得僅勘查現況無需測量；繳納規費不足額時，仍應至現場實地測量，經通知而未於測量完成三日內補足時，應敘明處理情形函報本府地政局。
４．就相關登記、地價與測量等法令規定及評估申請人擬具之方案，擬具初審意見表（附表）並檢附相關資料，函送本府以提供委員會參考；申請人所提方案不具合理性或適法性者，一併研擬妥適方案提報。
五、前置會議由該地政事務所主任擔任召集人，邀集下列人員召開之：
（一）登記課課長。
（二）登記課承辦員一人。
（三）測量課課長。
（四）測量課承辦員一人。
（五）地價課課長。
（六）地價課承辦員一人。
（七）其他必要人員。
前置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，召集人不克出席時，得指定成員一人代理之。
召開前置會議時，得通知本府指派人員列席。
六、調處案件之共有物跨數地政事務所轄區時，得由所在之地政事務所分別辦理實地勘查，並由本府指定召開前置會議之地政事務所。如有必要辦理實地測量，由所在之地政事務所分別辦理。
7、 地政事務所應自接獲本府移送前置作業案件之日起十五日內，將前置作業結果函送本府；如由地政事務所受理者，除補正期間應予扣除外，應自收件之日起三十日內函送。但必要時得視實際情形於報請本府地政局核准後延長。
附表
○○地政事務所辦理本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地號土地共有物分割糾紛
調處案件前置作業初審意見表

	審查事項
	是
	否
	備註：(例如登載或現況情形)

	權利審查事項
	是否為信託土地
	
	
	

	
	是否有他項權利
	
	
	

	
	是否有限制登記情事
	
	
	

	
	是否有欠繳費用註記
	
	
	

	
	是否有共有物使用、
管理、分割或禁止分
割之約定
	
	
	

	實地勘測情形
	是否有地上建物
	
	
	

	
	地上物是否合法
	
	
	

	
	地上物是否為農舍
	
	
	

	
	是否為建築基地
	
	
	

	
	是否臨路及臨路情形
	
	
	

	
	是否現況拍攝照片
	
	
	

	申請分割方案合理性及適法性審查意見

	業務課
	登記課
	

	
	測量課
	

	
	地價課
	

	前置作業審查小組
	


附件一．臺南市政府受理共有物分割糾紛調處案件前置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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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．地政事務所受理共有物分割糾紛調處案件前置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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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縣（市）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

內政部97年8月1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70723920號令修正第 2 條、第 3 條、第 4 條、第 8 條、第 10 條、第 11 條、第 12 條、第 13 條、第 15 條、第 16 條、第 17 條、第 18 條、第 19 條、第 20 條、第 21 條、第 22 條，增訂第 14 條條文，條次增為23條。

內政部104年1月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13036943號令修正第 13 條、第 17 條

◆ 第13條

不動產糾紛案件，除第二條第二款、第三款、第八款至第十九款之不動產糾紛案件得由該管登記機關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主動移送調處外，當事人一造應具備下列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申請，並按對造及權利關係人人數，提出繕本：
一、申請書。
二、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。
三、委託他人代為申請時，應檢附委託書。但申請書已載明委任關係者，免附。
四、爭議要點及調處建議方案。
五、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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